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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精神，根据省委、市委、县委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决定和部署，县扫黑办向
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征集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相关事宜通告
如下：

一、线索举报范围
（一）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

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
恶势力。

（二）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
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
产的黑恶势力。

（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
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
等黑恶势力。

（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
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五）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
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
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
恶势力。

（六）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
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
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
力。

（七）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
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八）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
恶势力。

（九）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
法队”和“职业医闹”的黑恶势力。

（十）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
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十一）包庇、纵容黑恶犯罪的公职
人员。

（十二）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线索。
二、线索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0418—8822454
举报信箱：阜蒙县繁荣大街26号，

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邮编123100）
举 报 邮 箱 ：fumengxiansao-

heiban@hotmail.com
三、举报奖励及保护措施
为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鼓励

社会各界主动检举违法犯罪线索，对举
报线索属实的单位及个人给予奖励，并
实施严格的保密和保护措施。

特此通告。
阜蒙县扫黑办

2018年9月6日

阜蒙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奖励举报通告

一、夏季安全行车要点：
1、夏季高温天气，道路面经太阳曝

晒容易产生“镜面效应”，使人产生错
觉，就容易烦躁，就会导致开车时注意
力不集中，若遇到危险情况就很难避
让。这就要求驾驶员有良好的心理素
质，对路面产生的“镜面效应”有良好的
认识，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

2、在炎热的夏季里，柏油路面变
软，容易粘在车轮上，刹车时，附着系数
下降，降低制动性能。在行驶过程中驾
驶人尤为注意。

3、夏季夜间行车，路面上乘凉的闲
散人员增多，应当降低行驶速度，注意
观察路面情况，并变换灯光提醒路人。

4、通过有农作物的路面时，应降低
车速，不要轻易刹车，以防车辆发生侧
滑；要绕开堆放的农作物和器具，谨防

有人在里面休息，并注意预防有人从堆
放物中横穿公路。通过后还应检查车
底盘是否挂有农作物，应及时清理。

5、驾驶室内严禁放置气体打火机
及碳酸型饮料，防止温度过高产生爆
炸，对驾乘人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6、夏季行车遇到雷雨时，应降低车
速，开启雨刮器；如雨过大，应当停车避
雨，停车避雨时，应当选择地势较高的
位置，防止水淹；还应当选择远离树木、
高压电线等较高物体，防止雷击。

二、夏季车辆的保养：
1、要经常检查轮胎，发现轮胎有鼓

包、裂纹等要及时修复或更换，将胎压
调至规定胎压范围内的较低值，防止温
度过高发生爆胎。

2、要经常检查油路、电路是否破
损、松动，防止跑、冒、滴、漏情况的发
生，从源头上杜绝火灾的发生。

3、要经常检查制动系统，防止制动
系统失灵，制动液在高温环境下容易蒸
发气化，在制动管路中形成气阻，使制
动失效；要及时添加或更换制动液，彻

底排净液压系统中的空气，使制动系统
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4、要经常检查、添加冷却水，防止
高温致机械事故或人员烫伤。

5、要经常检查、添加电瓶电解液，
并保证电瓶通气孔通透。

三、驾驶员自身应当注意：
1、防疲劳磕睡。夏季昼长夜短，且

温度高，驾驶人睡眠不足，行车中容易
疲劳瞌睡。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
行车过程中如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
现象，要立即停车，待头脑清醒后再继
续开车。

2、防中暑。夏季日照强、气温高，
驾驶人流汗多，精力消耗大，容易中
暑。驾驶人应该吃清淡食物，适量增加
盐分，备一些风油精等防暑药，避免阳
光直射。

3、防暴食冷饮。夏季天热，驾驶人
出汗较多，常赶到心烦口渴，往往暴食
冷饮。暴食冷饮会引起胃肠血管的突
然收缩，使血流减少，容易引起生理功
能紊乱，造成肚痛、腹泻等消化道疾病。

安全小常识
县公安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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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链接

http://sthj.fuxin.gov.cn/
newsdetail.jsp?id=356298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直接与建设单位取得联系，

查阅报告书，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阜新太辽再生资源利用

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伊

吗图镇庄家店村
联系人：刘树强
联系电话：13081749777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建设项目周边的民众和团体。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环境部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规定格
式要求填写，具体链接为：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并规

范填写，填写好的公众意见表发送至
287480331@qq.com 进行电子邮件
联系。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

阜新太辽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废旧塑料再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本报讯 （辽宁日报记者 董翰博）
小店经济关联亿万消费者，支撑多个产
业链。8月13日，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贯彻落实商务部等七部门《关
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的通知》要
求，省商务厅等七部门决定在全省开展
小店经济推进及试点工作，进一步促进
我省小店经济繁荣发展。

我省提出，将聚焦完善小店经济基
础设施、推动集聚发展转型升级、倡导
小店先进文化理念、夯实小店经济工作
基础等重点工作任务，着力培育一批小
店集聚区和赋能服务企业，形成一批可
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

小店经济集聚区主要包括社区小
店集聚区、批发市场小店集聚区、商圈
小店集聚区和特色街区小店集聚区。

赋能服务企业主要包括电商服务平台、
物流服务企业、商贸服务企业和中央厨
房。原则上，每个市每年要分别培育储
备3个以上小店经济集聚区和赋能服务
企业。

抓好试点工作，将发挥其对全局性
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省商务
厅称，我省将从申报国家试点、认定省
级试点、启动市级试点3个层面开展试
点工作，并对每一层级都制定了评价标
准。其中，综合评价“较好”等次的地区
和赋能服务企业将作为省级试点进行培
育和储备。试点周期为两年，每年滚动
开展试点选取工作。省商务厅将联合相
关部门根据试点地区和试点赋能企业发
展情况，每年择优申报全国试点。

为小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我省围绕放宽准入条件、降低经营
成本、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和依法规范管
理等内容，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在
放宽准入条件方面，我省提出，要因地
制宜，放宽临时外摆限制，允许有条件
的沿街小店在不影响公共交通和周边
居民生活的情况下开展外摆经营；对以
中央厨房统一制售半成品配送为主，门
店简单加工即可出餐的小店，降低营业
面积和厨房比例要求。在降低经营成
本方面，我省将积极推行小店“一户一
表”，清理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规范
小店用水排污等费用收缴程序；鼓励地
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职工教育
经费，对符合条件的小店按规定给予稳
岗补贴等支持政策。

我省启动小店经济推进及试点工作

着力培育一批小店集聚区和赋能服务企业

许多受血者因为献血者们捐献的
血液而获得新生。在感恩、感动的同
时，他们也希望能成为一名献血者，像
帮助过他们的人一样，献血助人。

但是，输过血的人又是否可以献血呢？
当然可以！
生活中就有很多献血者因为曾经

接受过输血救治获得新生而开始踏上
无偿献血之路的例子。因为他们亲身
经历过，更加意识到血液的重要性。不
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在一年内
输过血的受血者而言，这一年里面就暂
时不能献血了。

我国《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中规
定：近一年内曾经输注过全血及血液成
分者暂不能献血。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免疫机制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生理系统，它具有识别和
抵御入侵者的功能，并产生大量的抗体
或淋巴毒素来保护机体，这些抗体或淋
巴毒素等免疫物质将在体内长期存
在。而人体的血细胞、血小板及血浆等
成分均有复杂的血型系统。临床上只
能选择重要红细胞血型抗原相同的血
液制品输注。在血型抗原中，ABO 血
型系统中的 ABH 抗原和 Rh 血型系统
中 Rh（D）抗原的反应性最强，临床价
值最高。

一个人输入了另一个人的血液后，
其机体免疫系统也会产生针对不同血
液细胞表面抗原的抗体或淋巴毒素，这
些免疫性抗体虽然对输血者自己不会
造成危害，但对以后接受其血液的受血
者可能产生严重的损伤。而这些因输

血产生的抗体或淋巴毒素大约需要 1
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减弱消退至正常水
平。所以，为了保护输血者的安全，提
高输血安全性和有效性，国家在《献血
者健康检查要求》中作出以上规定。

另外，受血者曾经因重大疾病或严
重失血输注他人血液，其身体机能有可
能在短期内尚未完全恢复，规定1年期
限也是出于保护其健康的考虑。

从受血者到献血者，这是爱的感
召，是无偿献血所带来的正能量。不
过，基于上述原因，也为了保护受血者
的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地提高输血安全
系数，国家在制定《献血者健康检查要
求》时规定：“近一年内曾经输注过全血
或血液成分者暂不能献血。

（县健康促进办供稿）

输 过 血 的 人 可 以 献 血 吗 ？

＠阜蒙融媒


